附件7

保障性租赁住房租金催缴通知单

尊敬的                承租人：

截至     年     月     日，您承租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已欠缴租金达     日/月，请您于     年     月     日前到小区运营服务处缴纳所欠租金。若您到期仍未缴纳租金，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筹集单位将按照与您签订的《保障性租赁住房租赁合同》，处理您的欠租行为。

若您有不便，可通知我们上门收取或转账，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！

            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开户行：               

、银行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。转账后请备注“承租人姓名、联系方式、承租项目及房号、缴纳×月租金、缴纳租金金额”。  

           小区运营服务处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。

            小区运营服务处
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